
公共服务事项51：劳动保障事务代理审批运行流程图



       
        资料不全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符合申请条件
       不符合法定形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或不在受理范围

  即办

（承诺时限）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




申请


申请人到就业中心窗口提出申请








告知


补正





窗口受理（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即可办理）








不予受理通知书





通过





不通过





核准环节


（根据提供材料，作出是否同意决定）





告知当事人





责任主体：


就业中心主任





签订协议


（当场予以办理，签定档案寄存协议）








实  施  依  据


a)《就业服务与就业规定》（2014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23号）第二十六条规定；


b)《福建省用人单位职工档案管理办法》（闽劳社〔2005〕43号）第六条





承办机构：鲤城区劳动就业中心


服务电话：0595-22988543


地    址：鲤城区行政服务中心5号楼401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